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裝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訂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線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苗栗縣後龍鎮民代表會 函

受文者：苗栗縣後龍鎮公所

發文字號：後鎮代22會字第11400008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貴所函送本會審議之「苗栗縣後龍鎮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

分條文修正案」，業經本會第22屆第6次定期會議決通過
在卷，請查照。。

　

復貴所114年10月16日後鎮殯管字第1140018646號函。
本次修正條文為第十八條第四項、第十八條第六項及第七

項、第二十六條及第十七條附表二(修正聚善堂四樓H區家
族區表格及刪減同區個人式第8、9、10層數)。

正本：苗栗縣後龍鎮公所

副本：

地址：356苗栗縣後龍鎮中山路146號
聯絡人：李素珍
電話：037-722040
傳真：037-731272
電子郵件：a22040@ms39.hinet.net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11月18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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殯葬管理所 114/11/19

1140020578


